
序号 部门 岗位 工作地点 数量 岗位职责 任职条件

1 总裁 上海 1人

1、在公司党委、董事会领导下，负责全面主持公司日常经
营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董事会下达的公司年度经营计划，
带领高管团队完成公司的经营管理目标任务；
2、协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及内部管理机制，加强全面风险
管理，确保合规稳健经营；
3、行使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授予的其他权限。

1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
责任感，敢于负责、敢于担当、善于作为、实绩突出；
2、原则上从事证券、投行等相关金融工作10年及以上，具
备相应职级或下一级职务满2年；
3、具备良好的战略眼光和国际化视野，对证券行业发展的
现状和趋势有深入了解和认识；
4、具备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、决策判断能力、开拓创新能
力、沟通协调能力；
5、具有强烈的风险合规意识和较强的风险合规管理能力；
6、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0周岁；
7、具备监管规定的其他任职条件。

2 副总裁 上海/北京 1-2人

1、在公司党委的领导下，协助总裁完成公司的经营管理目
标；
2、按照党委分工，结合公司发展战略，负责拟定并落实分
管条线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加强队伍建设，推动
业务发展；
3、协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内部管理机制，确保合规
稳健经营；
4、负责做好其他日常经营管理工作。

1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
责任感，敢于负责、敢于担当、善于作为、实绩突出；
2、原则上从事证券、投行等相关金融工作8年及以上，具
备相应职级或下一级职务满3年；
3、具备证券、银行等金融机构投资银行、机构业务管理、
风险合规管理、财务管理、信息科技经验优先；
4、具备良好的战略眼光，对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有深入了
解和认识；组织领导能力、决策判断能力、开拓创新能力
、沟通协调能力强；
5、具有强烈的风险合规意识和较强的风险合规管理能力；
6、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8周岁；
7、具备监管规定的其他任职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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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大证
券股份
有限公

司

总监 上海 1-2人

1、负责结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拟定并落实分管条线的发展规
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；
2、负责制定并组织执行条线各项制度、管理办法，完善激
励约束机制；
3、加强队伍建设，推动业务发展；
4、做好其他日常经营管理工作。

1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
责任感，敢于负责、敢于担当、善于作为、实绩突出；
2、原则上从事金融等相关工作10年及以上，具备相应职级
或下一级职务满3年；
3、具备证券、银行等金融机构投资银行、机构业务管理、
风险合规管理、财务管理、信息科技经验优先；
4、对分管业务条线发展现状及趋势有较深刻的了解和认
识，组织领导能力、决策判断能力、开拓创新能力、沟通
协调能力强；
5、具有强烈的风险合规意识和较强的风险合规管理能力；
6、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8周岁；
7、具备监管规定的其他任职条件。

4

集团全
面深化
改革领
导小组
办公室

深改专员/
深改副专员
/深改助理

北京 共4人

1、负责协调推动集团党委部署的改革任务、重大专项任
务；
2、负责与各金融机构、银行、政府及相关机构进行联络、
接洽；
3、负责与外部机构建立广泛的信息来源和良好的合作关
系；
4、负责处理与重大专项任务相关的各种内外部事宜。

1、理想信念坚定，大局意识强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
感，敢于负责、敢于担当、善于作为、实绩突出，组织领
导能力、决策判断能力、开拓创新能力、沟通协调能力
强；
2、熟悉宏观经济形势、经济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，熟悉国
资监管要求，熟悉境内外资本市场及其制度规则；
3、具有经济金融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；
4、具有国家部委、国有大型央企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从业
经历；应聘深改专员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0周岁，深改副专
员原则上不超过48周岁，深改助理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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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总经理 北京 1人

1、围绕集团战略板块，负责寻找和挖掘集团投资并购机
会，组织开展标的尽调、可行性分析、并购方案设计等相
关工作，并组织推动集团投资并购项目实施；
2、根据集团发展战略，研究提出集团内部重组整合方案，
并按规定程序推动落实；
3、协调推进集团内的境内外引资、上市、增发等资本市场
运作相关工作；
4、统筹集团对所属企业的增减资及二级市场增减持，并组
织实施；
5、组织审核集团相关企业重大投资并购项目和重组整合项
目，并根据集团要求指导项目实施；
6、负责跟踪研究国内外资本市场环境、政策，及时提出应
对措施和对策建议。

1、理想信念坚定，大局意识强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
感，敢于负责、敢于担当、善于作为、实绩突出，组织领
导能力、决策判断能力、开拓创新能力、沟通协调能力
强；
2、熟悉宏观经济形势、经济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，熟悉国
资监管要求，熟悉境内外资本市场及其制度规则；
3、具有投资并购、重组整合、境内外资本市场运作等方面
的实务工作经验；具备大型集团公司或大型金融机构相关
从业经验者优先；
4、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金融、财会、法律、
投资类等相关专业背景；
5、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8周岁。

6

光
大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
副总经理/
总经理助理

北京 1人

全面负责光大科技公司科技创新基金、金融科技产品创新
及创新孵化的管理工作。
1、通过对国家政策、金融行业、科技领域及同业市场的研
究，实现公司科技创新的精准定位和产品设计，为实现光
大集团及光大科技公司战略目标创造价值；
2、根据公司发展战略，制定科技创新基金设立、募集方案
与策略，设计基金的投资运作与管理方案并组织实施；
3、负责金融科技产品创新，协调内外部关系，充分调动资
源，把握金融科技发展趋势，研究分析金融科技产品的市
场前景及产品竞争战略与计划，落实集团数字化转型，打
造E-SBU生态战略；
4、负责公司创新孵化管理，建立创新孵化机制，统筹创新
孵化中心日常管理，组织创新项目评价及成果转化；
5、负责分管团队的建设与培养，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氛
围，打造学习型团队，保证团队成员的凝聚力与战斗力。

1、理想信念坚定，大局意识强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
感，敢于负责、敢于担当、善于作为、实绩突出，组织领
导能力、决策判断能力、开拓创新能力、沟通协调能力
强；
2、具备金融、投资、科技复合型知识背景，具有跨行业从
业经验及突出的工作业绩，具备卓越的创新思维和学习能
力，对金融科技领域有深刻见解；
3、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金融、科技或管理学等相关
专业背景。
4、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8周岁。


